
老人去世时， 继承人之一曾经声明放弃继承。 但是在老

宅遭遇拆迁时， 面对高额的拆迁补偿利益， 这位继承人又对

当初放弃继承反悔了。

这时的反悔， 还来得及吗？

早年放弃继承
遇拆迁又反悔

起诉要求分钱
最终未获支持

兄弟出资

翻建家中旧宅

何老先生与妻子早年居住在市

郊的一处老宅中， 两人共有一个女

儿两个儿子。 女儿出嫁后， 两个儿

子也陆续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 但

住房存在困难。

为此， 何老先生把一家人凑到

一起， 开了个家庭会议， 协商由两

个儿子出资将老宅拆除翻建。

子女一致同意后， 由老三执笔

拟定了一份 《协议书》， 何老先生

让所有子女都签了名。

然而百密一疏的是， 何老先生

本人并没有在这份《协议书》 上签

字。

老人去世
声明放弃继承

几年间， 何家经历了何老先生

妻子的离世和新房的建成， 可以说

是一悲一喜。

当何老先生和两个儿子搬进新

房后， 兄弟俩担心以后发生纠纷，

于是又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这一次， 他们重新签订了一份

协议， 明确老宅翻新后由何老先生

和两个儿子共同居住， 相应地， 两

个儿子需要出钱补偿姐姐， 拿了钱

的姐姐则在协议上签了字。

虽然有了这样的协议， 但在对

这处私房进行登记时， 登记部门告

知只能登记在原土地权人何老先生

的名下。

几年后， 何老先生也去世了。

考虑到这处房屋的实际权利人

与登记不符， 兄弟俩想到让姐姐做

一个放弃继承的公证， 以此再次明

确房屋的归属， 而姐姐也非常配合

地签订了《放弃继承权声明》。

但因为当时姐姐在外地， 因此

他们一直没有约好时间一起去公证

处， 这事拖着拖着也就不了了之

了。

遭遇拆迁
起诉要求分钱

十几年后， 这处房屋遇到了征

收拆迁， 被划分为居住部分和非居

住部分， 分别进行了补偿， 总的拆

迁补偿款可购买好几套安置房屋。

因为利益巨大， 最终引发了兄

弟和姐姐之间的反目。

当年拿钱的姐姐将两个弟弟和

户籍在该户内的家属全部告上法

庭， 要求共同分割拆迁款。

在法院释明诉讼风险后， 原告

又将诉请改为要求确认拆迁安置款

中父亲的遗产份额。

法院在经过细致审理之后， 对

各笔拆迁款的性质进行了甄别。

法院一审认定， 何老先生是涉

诉房屋的产权人， 系争房屋征收补

偿款中房屋本身价值部分应属于所

有安置对象所有， 其中属于何老先生

的补偿款数额为 280 万元。

判决之后， 原告不服一审判决中

认定的 280 万元， 认为补偿款应该更

高。 后经二审， 依然维持了原判。

作为被告方也就是房屋实际居住

使用的兄弟俩及家属的代理律师， 我

个人认为， 一审判决没有考虑何老先

生已经在生前将属于自己的房屋实际

处分， 仅仅是房屋的登记所有人而非

实际所有人的事实， 认定了何老先生

在拆迁款中享有遗产份额。

但因为这个诉讼仅是确认之诉，

并没有判决被告承担任何实体的义

务， 我的委托人也就没有上诉。

然而， 姐姐在没有拿到实际利益

前， 不可能就此作罢。 她又提起一个

诉讼， 要求继承判决认定的何老先生

享有的 280 万元补偿款， 作为遗产析

产继承。

法院判决
放弃继承有效

作为被告方， 我们出示了家庭协

议和放弃遗产声明书这些重要的书

证。

原告一开始是完全抵赖， 不承认

协议和声明上是自己的签名， 后经笔

迹鉴定为她的签名后， 她又提出其他

理由。 比如， 协议上没有被继承人何

老先生的签字， 所以关于房屋的处分

无效； 放弃继承声明未进行公证， 应

为无效； 声明中仅声明放弃继承父亲

的财产， 并未放弃对母亲财产的继

承。

作为被告的代理人， 我们一一给

出了反驳理由：

首先， 两份协议是法定继承人对

个人期待利益的合法处分， 虽然签订

协议时遗产继承尚未发生， 但法定继

承人对确定的遗产有可期待性利益，

属于财产性权利， 其可以通过协议自

主处分。

而且当初的协议已经明确载明，

所分得的现金款代表着产权， 原告均

签字确认。

其次， 该房屋第一次做权属登记

的是父亲一人的名字， 而前案法院认

定的也是父亲名下的遗产， 所以不存

在母亲遗产的说法。 而对于父亲的遗

产， 继承开始后原告已书面表示放

弃。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继承人放弃继

承的时间和效力。

我们指出： 继承人放弃继承权，

是一种单方面的法律行为， 不必经过

人民法院的批准或其他继承人许可。

倘若允许放弃继承的表示随意撤回，

不仅会影响遗产分割的进行， 而且不

利于继承关系的稳定。

案件审理时的相关司法解释也明

确： “遗产处理前或在诉讼进行中，

继承人对放弃继承翻悔的， 由人民法

院根据其提出的具体理由， 决定是否

承认。 遗产处理后， 继承人对放弃继

承翻悔的， 不予承认。”

最后， 法院完全采纳了我的代理

意见， 认定被继承人何老先生生前就

已经按照房屋的价值分割给子女们，

未分得房屋的子女也已获得了房屋的

对价， 在此基础上， 认定放弃继承的

声明有效。

原告的主张是对自己曾经明确的

意思表示的反悔，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

据， 法院不予支持， 驳回原告诉请。

这起家庭成员间的纠纷， 至此终

于宣告结束。

对于放弃继承权的问题， 目前实

施的《民法典》 和相关司法解释也作

了明确的规定：

继承人放弃继承应当以书面形式

向遗产管理人或者其他继承人表示。

在诉讼中， 继承人向人民法院以

口头方式表示放弃继承的， 要制作笔

录， 由放弃继承的人签名。

遗产处理前或者在诉讼进行中，

继承人对放弃继承反悔的， 由人民法

院根据其提出的具体理由， 决定是否

承认。 遗产处理后， 继承人对放弃继

承反悔的， 不予承认。

根据上述规定， 如果继承已经完

成遗产已经处理， 那么此前的放弃继

承就已经确定生效了。

□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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